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

說明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五年一月十

二日訂定發布後，曾於九十六年十二月四日、九十九年三月二日及一

百零六年七月二十七日經歷三次修正施行。 

茲為明定申請人、提報人應辦理事項及強化直轄市、縣（市）主

管機關審議指定古蹟行政程序之完整，爰擬具本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

案，其修正要點說明如下： 

一、修正明定申請人、提報人應說明申請、提報為直轄市定、縣(市)

定古蹟或國定古蹟時，應說明符合本辦法第二條第一項或第二項

規定各款基準，以及提報、申請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增加價

值為國定古蹟之理由。（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明確指定登錄文化資產之審議程序。（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修正明定函送中央主管機關備查應檢具之資料。（修正條文第六

條） 

四、修正簡化原有直轄市定、縣（市）定古蹟經指定國定古蹟後公告

廢止之流程。（修正條文第八條） 

 
  



古蹟指定及廢止審查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

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建造物所有

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申請指定直轄市、

縣（市）定古蹟，應檢

具申請表、建造物所有

權證明、認定具備前條

第一項各款指定基準

之一說明及其他相關

文件，向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建造物所有人或

各級主管機關、個人、

團體依本法第十七條

第三項申請或提報指

定為國定古蹟者，應檢

具申請、提報表及認定

具備前條第二項指定

基準之說明與評估其

價值已增加之理由，向

中央主管機關提出申

請。 

建造物所有人、各

級主管機關、個人、團

體提出前二項申請或

提報時，主管機關得檢

視其資料完整，提供相

關之諮詢、資訊或其他

必要之輔助；資料不完

整而可補正者，得請其

於一定期限內補正。 

第三條  建造物所有

人依本法第十七條第

二項申請指定直轄市、

縣（市）定古蹟，應檢

具申請表、建造物所有

權證明及其他相關文

件，向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提出申請。 

建造物所有人依

本法第十七條第三項

申請指定國定古蹟，應

檢具申請表向中央主

管機關提出申請。 

建造物所有人提

出前二項申請時，主管

機關得檢視其資料完

整，提供相關之諮詢、

資訊或其他必要之輔

助；資料不完整而可補

正者，得請其於一定期

限內補正。 

一、配合文化資產保存法

第十七條第二項規

定修正第一項，明定

申請指定為古蹟時

應檢附之文件與資

料，增訂應提出說明

具備本辦法第二條

第一項第一至三款

其中之一指定古蹟

基準之理由。 

二、修正條文第二項，明

定建造物所有人或

各級主管機關、個人

、團體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或提報直轄市、

縣（市）定古蹟指定

者，增訂應提出說明

具備本辦法第二條

第二項第一至三款

之指定基準與增加

價值為國定古蹟之

理由。 

三、修正條文第三項，配

合第一項及第二項

之修正，酌作文字修

正。 

第四條  主管機關為

古蹟之指定，依下列程

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經審議會審議通

過。 

第四條  主管機關為

古蹟之指定，依下列程

序為之： 

一、現場勘查。 

二、經審議會審議並作

成指定處分之決

一、按行政程序法第九十

二條規定，行政處分

係指行政機關就公

法上具體事件所為

之決定或其他公權

力措施。為避免誤解



三、作成指定處分，辦

理公告，並通知申

請人或處分相對

人。 

主管機關於審議

會審議前，得召開公聽

會或說明會。 

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後，應報

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議。 

三、作成指定處分，辦

理公告，並通知申

請人或處分相對

人。 

四、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指定者，

報中央主管機關

備查。 

主管機關於審議

會作成前項第二款決

議前，得召開公聽會或

說明會。 

指定登錄文化資產

之行政處分係由主

管機關文化資產審

議會所作成，爰修正

現行條文第三款規

定，刪除「並作成指

定處分之決議」等文

字，以茲明確。 

二、又文化資產指定登錄

之審議程序，係自現

場勘（訪）查起至主

管機關作成行政處

分止。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於作成

行政處分後報請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並

非該指定登錄文化

資產處分有效成立

之要件，亦不屬審議

程序。爰將現行條文

第一項第四款直轄

市、縣（市）主管機

關於指定後應報中

央主管機關備查規

定，移列增訂為修正

條文第三項，並作文

字修正。 

三、現行條文第二項酌作

文字修正。 

第六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第

四條第三項函報備查，

應具備下列資料： 

一、公告及古蹟清冊。 

二、現場勘查紀錄。 

三、審議會會議紀錄及

依本法施行細則

第十四條第二項、

第三項規定之評

估報告。 

第六條  直轄市、縣

（市）主管機關辦理第

四條第一項第四款函

報備查，應填具古蹟清

冊，載明下列事項並附

圖片電子檔： 

一、名稱、種類、位置

或地址。 

二、古蹟及所定著土地

範圍之面積及其

地號。 

一、鑑於正當行政程序為

行政處分合法有效

之基礎，爰於修正增

訂第一項各款規定，

定明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函送中央

主管機關備查資料，

俾確認個案指定登

錄為文化資產，其應

踐行之審議行政程

序的完整。 



四、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第一款之古

蹟清冊，應載明下列事

項並附圖片電子檔： 

一、名稱、種類、位置

或地址。 

二、古蹟及所定著土地

範圍之面積及其

地號。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古蹟及其所定著土

地之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之基

本資料。 

六、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七、古蹟之現狀、特徵、

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

定使用地類別、周

邊環境景觀及使

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第一項資料涉及

土地、建造物範圍圖說

者，應套繪於地藉圖

上，並標明下列事項： 

一、古蹟配置及其所定

著土地保存之整

體範圍界線。 

二、附近街廓名稱與位

置。 

三、圖面之比例尺。 

三、指定理由及其法令

依據。 

四、公告日期及文號。 

五、古蹟及其所定著土

地之所有人、使用

人或管理人之基

本資料。 

六、創建年代、歷史沿

革。 

七、古蹟之現狀、特徵、

使用情形。 

八、土地使用分區或編

定使用地類別、周

邊環境景觀及使

用狀況。 

九、其他相關事項。 

前項所定圖說，應

套繪於地藉圖上，並標

明下列事項： 

一、古蹟配置及其所定

著土地保存之整

體範圍界線。 

二、附近街廓名稱與位

置。 

三、圖面之比例尺。 

二、現行條文第一項、第

二項規定，順移至修

正條文第二項、第三

項規定，並酌作文字

修正。 

第八條  古蹟之廢止

程序，由主管機關依指

定程序辦理；其為直轄

市、縣（市）定者，應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直轄市定、縣（市）

定古蹟，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為國定古

第八條  古蹟之廢止

程序，由主管機關依指

定程序辦理；其為直轄

市、縣（市）定者，應

報中央主管機關核定。 

直轄市定、縣（市）

定古蹟，經中央主管機

關指定公告為國定古

按現行條文第二項規定

有關直轄市定、縣（市）

定古蹟，經中央主管機關

指定公告為國定古蹟者，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應即廢止其公告，惟是

否仍需依第四條第一項

所定古蹟指定程序辦理，



蹟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即公告廢

止其原有之指定，不受

前項規定之限制。 

蹟者，直轄市、縣（市）

主管機關應即公告廢

止其原有之指定。 

茲有疑義。為明確行政程

序及簡化流程，爰於修正

條文第二項增訂直轄市

定、縣（市）定古蹟，經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

為國定古蹟者，其廢止程

序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又其他因第七條所定

事由而廢止古蹟指定者，

仍應按現行條文第一項

規定依指定程序辦理，其

為直轄市、縣（市）定者

，並應報中央主管機關核

定後始得為之，併予敘明

。 

 

 


